
证券代码：688612 证券简称：威迈斯 公告编号：2024-022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12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7,

151,233股。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外，其他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

数为152,306,26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59,457,49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26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威迈斯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06号），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2,100,000股，并于 2023年 7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420,957,142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89,637,66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1,319,477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和战略配售股份，其中战略配售股东
5名，对应限售股份数量7,151,23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70%；其他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6名，对应
限售股份数量为152,306,26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6.18%。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量合计
为 21名，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59,
457,49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7.88%。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4年 7月 26日起
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

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

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所作承诺如下：
（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首发限售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自然人股东蔡友良先生、胡锦桥女士、李秋建女士、洪从树先生、韩广斌先生、孙一藻先生、

万斌龙先生和黎宇菁女士，机构股东深圳市同晟金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新余同
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丰图汇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扬州尚颀三期创业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广祺辰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广州辰途六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佛山尚颀德联汽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于股份锁定出具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本企业仍
将遵守上述承诺。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长于本承诺，则本人/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本承诺出
具后，在本企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发生变化，则本人/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

3、若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本人/本企业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蔡友良先生、胡锦桥女士、深圳市同晟金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现已更名为“新余同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广祺辰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广州辰途六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出具承诺：

在本人/本企业所持公司之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出于自身发展/资金需要，本人/本企业存在适
当减持公司之股份的可能。于此情形下：

1、减持方式。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集中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非公开转让
等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方式。

2、减持价格与减持股数。本人/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
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本人/本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上市前本人/本企业初始入股价
格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孰低金额（期间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相应调整），减持股数不超过本人/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3、减持期限。本人/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
票走势及公开信息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4、信息披露。本人/本企业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通过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的在减持前15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5、本人/本企业在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时，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相关规定，依法公告具体减持计划，并遵守相关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价格、信息披露等规定，
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如果本人/本企业违反了有关承诺减持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归公司，本人/本企业在接到公司董
事会发出的本人/本企业违反了关于股份减持承诺的通知之日起20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公司。

（二）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东所作承诺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获得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威迈斯1号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国泰君安证券资管－中信银行－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威迈斯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承诺获得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限售期
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
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
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威迈斯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

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威迈斯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人
对威迈斯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59,457,493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7.88%，限售

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7,151,233股，限售期为12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

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52,306,26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2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合计

股东名称

蔡友良
胡锦桥

深圳市同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新余同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李秋建

北京丰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宁波
丰图汇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洪从树
韩广斌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扬州尚颀三期创业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伙）
广州盈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广祺辰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孙一藻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广州谢诺辰途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辰途六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国
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威迈斯 1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佛山尚颀德联汽车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万斌龙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保险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黎宇菁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中信银行－国
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威迈斯 2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单位：股）

22,699,439
21,076,003
20,996,844
14,266,990
12,968,378
10,539,707
9,730,037
7,873,902

6,925,335
6,824,026
6,300,000

5,065,388

2,716,641

2,600,000

1,910,145
1,706,006
1,540,001
1,432,609
1,194,204
900,824
191,014

159,457,493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5.39
5.01
4.99
3.39
3.08
2.50
2.31
1.87

1.65
1.62
1.50

1.20

0.65

0.62

0.45
0.41
0.37
0.34
0.28
0.21
0.05
37.88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22,699,439
21,076,003
20,996,844
14,266,990
12,968,378
10,539,707
9,730,037
7,873,902

6,925,335
6,824,026
6,300,000

5,065,388

2,716,641

2,600,000

1,910,145
1,706,006
1,540,001
1,432,609
1,194,204
900,824
191,014

159,457,493

剩余限售股
数量（单位：

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1、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2、“深圳市同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同晟金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

为“深圳市同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同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限售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2

合计

限售股类型
战略配售限售股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7,151,233

152,306,260
159,457,493

限售期（月）
12
12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88525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4-053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根据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需要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聘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公司及子公司与原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监管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中信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华泰联合证券承接。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
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监管银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同时，鉴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
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为了便于对募集资金专户的管理，公司将于近日对相应的募集资金专
户办理注销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60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303.2914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3.99元，共计募集资金60,203.05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4,997.26万元后的
募集资金为55,205.79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汇入本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
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939.77万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52,266.02万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2〕3-115号）。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重新签订情况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和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

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近日公
司连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监管银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重新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红荔支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
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熙龙湾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南头支行

银行账号

10870000000346679
19200188000786345

4403040160000389219
689098660

44300109000000000109
39180188000100354
338220100100169253

749776455267

2024年6月30日余额

-
1.25

2,432.18
0.84
0.90
1.09
0.31
-

备注

募集资金专
户

募集资金专
户

募集资金专
户

募集资金专
户

募集资金专
户

募集资金专
户

募集资金专
户

募集资金专
户

惠州佰维存储科技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红荔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南头支行

合 计

10870000000346646
777076457090

16.06
24.98

2,477.61

募集资金专
户

募集资金专
户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除了存储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资金未使
用完毕，其余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节余资金均为利息收入。

为了便于对募集资金专户的管理，公司拟将“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及“惠州佰维先进封测及存储
器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均为利息收入）共计45.43万元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入公
司日常结算账户，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并对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办理注销手续。募集资
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就相应募集资金专户与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三、重新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丙方：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先进存储器研
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
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天琦、刘小东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
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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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46 证券简称：逸飞激光 公告编号：2024-040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
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4,584,340股。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12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

806,504股。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8,390,84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7月 29日（因 2024年 7月 28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

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年 5月 1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22号），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逸飞激光”）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790,652股，并于2023年7月2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总股本为71,371,956股，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后总股本为 95,162,608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7,273,278 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81.2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889,330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8.80%。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
东数量为17名，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8,
390,84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29.83%。其中，战略配售限售股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3名，对应股份
数量为3,806,5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0%；除战略配售股份外，其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
发限售股份，对应股份数量24,584,3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83%。现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
售股将于2024年7月29日（因2024年7月28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
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持有的股份承诺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承诺
1、担任公司监事（离任）、其他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熊五岳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则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3）在本人担任其他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在本人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之股份的锁定
期届满后4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公司上市时本人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之股份总
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4）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上述承诺。
（5）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

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2、自然人股东林春光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

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3、股东广州怡珀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富长江成长股权投资（湖北）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湖北智逸新能源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
市惠友创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朗润涵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蚌埠宏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咸宁香城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两山逸骋
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海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西
容易海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的，则股份锁定期
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二）战略配售的相关承诺
富诚海富通逸飞激光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湖北长江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满后,将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对获配股份进行减持。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逸飞激光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
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总数为28,390,844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83%。其

中：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3,806,5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0%，限售期为12个

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其他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份数量为 24,584,34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5.83%，限售期为12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29日（因2024年7月28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股东名称

熊五岳
林春光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惠友创嘉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咸宁香城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海富长江成长股权投资（湖

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欧海达（广西）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朗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共青城朗润涵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武汉伟基楚天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湖北智逸新能源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广州怡珀新能源产业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广州怡珀新能源产
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西海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宏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蚌埠宏鹰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嘉兴两山逸骋一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富诚海富资管－中信银行－富诚
海富通逸飞激光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湖北长江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1,193,640
21,840

1,636,920
631,560
1,636,920
947,340

3,273,900

63,180

3,410,340

2,109,660

5,238,180
631,560
3,157,740

631,560
1,045,163
2,136,752
624,589

28,390,844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1.25%
0.02%
1.72%
0.66%
1.72%
1.00%

3.44%

0.07%

3.58%

2.22%

5.50%
0.66%
3.32%

0.66%
1.10%
2.25%
0.66%
29.83%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1,193,640
21,840

1,636,920
631,560
1,636,920
947,340

3,273,900

63,180

3,410,340

2,109,660

5,238,180
631,560
3,157,740

631,560
1,045,163
2,136,752
624,589

28,390,844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广西容易海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2月更名为中欧海达（广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树和高级管理人员曹卫斌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梅亮（离任）直接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原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但因
触发了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履行条件，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5年1月27日，故本次不参与上市
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逸飞激光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2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战略配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4,584,340
3,806,504
28,390,844

限售期
12个月
12个月

-
六、上网公告附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
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99 证券简称：明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4-039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7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沙河西路1801号国实大厦11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
12

61,060,602
61,060,602
57.3055
57.3055

注：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10,064,64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为3,511,859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6,552,781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乐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郭王洁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060,602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060,602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63,241

1,363,241

比例（%）

100.0000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和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2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燕、张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审议议案及其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88576 证券简称：西山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1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比例达到总股本4%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18
2024/6/28~2025/6/27

1亿元~2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149,236股
4.06%

13,102.02万元
56.88元/股~63.5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2024年6月28日，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将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所回购的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并将依法注
销。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 95.00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的 12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18日、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上披露的《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
号：2024-029）及《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4-03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
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19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149,236股，占公司总股本
53,001,466股的比例为4.0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3.51元/股，最低价为56.8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31,020,198.0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03356 证券简称：华菱精工 公告编号：2024-070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宣城市华菱
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延期回复问询函

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延期回复问询函事项的监管工
作函》【上证公函〔2024〕1002号】。函件内容如下：

2024年6月16日，我部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有关
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在5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前述
问询函回复期限届满后，公司已先后5次申请延期回复，至今仍未回函。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3.1.1条的规定，现就相关事项明确监管要求如下。

1. 请你公司全面梳理自收到问询函以来，公司、董监高及年审会计师对于问询函所涉相关事项
的核查情况，说明对于上述事项的调查进展、期间所做工作、尚需补充核查的内容、需进一步调取的
材料等，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在核查过程中是否遭遇困难或阻碍，并结合以上情况说明多次申请延期
后仍未回函的原因。请公司全体董监高及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并在2个交易日内予以
回复。

2.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4条，监管对象应当积极配合本所日常监管，在规定期限内按要

求提交回复，不得以有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由不履行回复本所问询的义务。你公司应当立即加大
各项工作力度，积极组织问询函回复工作，年审会计师应当认真、审慎、独立核查，相关方应当积极配
合公司及年审会计师的工作，不得通过拒不提交关键证明材料或故意隐瞒关键信息等方式阻碍公司
核查及会计师履职。

3. 本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规定，上市公司及相关监管对象未按要
求在规定期限内回复本所问询，或者问询答复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本所视情
况对其予以纪律处分。你公司行为已触及上述情形，你公司及其他相关方应当立即对违规行为进行
整改，本所将视相关情节予以违规处理。若后续仍继续长期拖延回复、经核查发现你公司及相关方
存在其他信息披露违规情形、或你公司董监高存在未勤勉尽责情形，本所将依据相关规定予以严肃
追责。

4. 问询函所涉事项涉及股东资金占用、利益输送、财务真实性等对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有重
大影响的关键问题。请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充分、恰当地履行相应职责，切实发挥监督制衡作
用以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资金占用、财务真实性等事项与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密切相关，是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
请你公司收到本工作函后立即披露，请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
态度，全面落实本工作函要求，尽快核实相关情况，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投资者的
知情权。

上述事项，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并披露。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
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09 证券简称：品茗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3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
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6日、2024年6月2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董事会根据《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及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受让价格进行调整，由15.48元/
股调整为15.1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根据参与对象实际认购情况及最终缴款审验结果，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参与认购的员工共计
53人，最终认购份额为9,979,830.00份，缴纳认购资金总额为9,979,830.00元，认购份额对应股份数量
为657,000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024年7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
认“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6012460）所持有的657,0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
年7月18日非交易过户至“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B886638614），
过户价格 15.19元/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657,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83%。

根据《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公司公告最
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
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锁定期满后，
在满足相关考核条件的前提下，一次性解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6
债券代码：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控股股东郭倍华女士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女士通知，获悉其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给深圳泽源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泽源利旺田42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泽源私募”）的20,450,000股非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已办理完毕相关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女士与“泽源私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郭倍华女士以人民币9.78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泽源私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20,450,000股非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二）》。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郭倍华女士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给泽源私募的20,450,000股非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相关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日期为2024年7月17日，并于2024年7月18日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前后的相关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一）郭倍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郭倍华
刘少云
韩丹

盐城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前
持股数量（股）
154,116,379
118,159,101
3,021,890
22,257,608
297,554,978

持股比例
37.71%
28.91%
0.74%
5.45%
72.81%

持股数量（股）
133,666,379
118,159,101
3,021,890
22,257,608
277,104,978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后
持股比例
32.71%
28.91%
0.74%
5.45%
67.81%

（二）泽源私募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泽源私募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前
持股数量（股）

0
持股比例
0.00%

持股数量（股）
20,450,000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后
持股比例
5.00%

注1：表中股本计算依据为公司总股本408,664,953股；
注2：以上比例数据与合计数若有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郭倍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33,666,3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7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泽源私募持有公司股份20,4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成为持

股5%以上股东。
三、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2．本次协议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完成后，相关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执行。

四、备查文件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4-060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
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草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4】090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在10个交易日内针对《问询函》中的问题
做出书面回复并对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作出相应修改。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各中介机构就《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逐项

分析核实，同时对《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予以

补充更新。

鉴于《问询函》中存在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加期审计等需补充完善事项，故无法在规定时间内予

以回复并披露。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5个交易日回
复问询函，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积极组织各方尽快推进相关工作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4-036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外部监事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一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王松奇先生近日因病不幸
逝世。

王松奇先生在担任本行监事会外部监事及监事会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委员期间，勤勉尽责、恪尽

职守，忠实履行监事职责，为本行规范运作和持续稳健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本行监事会对王松奇

先生任职期间为本行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对王松奇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致

以深切慰问。

目前，本行监事会成员6名，其中外部监事2名，成员人数及构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
的规定。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7月20日


